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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國家税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portal.gd-n-tax.gov.cn/policy/jsp/content_show.jsp?contentId=49FB6B66813B499166CCD

0263ADC55EA）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省国家广东省国家广东省国家广东省国家税务局税务局税务局税务局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广东省资源广东省资源广东省资源广东省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 

 

为进一步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及增值税减免税管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

第十条的精神，特制定《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

现予以发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12 日 

  

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鼓励扶持政策，加强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

用认定管理办法》、《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是指纳入国家资源综合利用政

策鼓励扶持范围，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

税减免税优惠政策（包括免税和即征即退税）的产品及劳务。 

第二章 资格认定 

第三条  纳税人申请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必须同

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范

围。 

（二）财务核算健全，能分别核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销售额和减免税额；所用废

渣、废水、废气等有稳定可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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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纳税人生产、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的建设项目已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且已获得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批

准同意。 

（四）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未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县级以上环保部门相应的行政处罚。 

（五） 纳税人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确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六）纳税人生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已送交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

质认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已取得该机构出具的符合产品质量标准

要求及政策规定的生产工艺要求的检测报告，以及废弃资源占生产原料比例的检测报

告。 

第四条  申请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污水处理劳务、风力发电、部分新

型墙体材料、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劳务除外）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

必须按照省经贸委（现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经贸环资〔2006〕801 号）的规定，申请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并取得《资源综合利

用认定证书》，否则不得享受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定期向社会公告《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的颁发和取消情况。 

第五条 纳税人申请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应按

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请备案，并提交相关资料（需提交的相关资料见《广东省国家

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减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7 号）的附件 2），经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未按规定备案的，不得享受增值税

减免税优惠。 

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纳税人减免税备案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备案工作，同

时告知纳税人执行；并在登记备案后两个月内，按照《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

减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第六条的要求，对纳税人申请减免税的情况进行实地核

查。 

第六条 纳税人未能及时取得《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等有关资质证明的，应

先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待取得有关资质证明并经主管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对依法可

以享受减免但多缴的税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不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三章  减免税要求 

第七条  经登记备案后可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或劳务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

人，自登记备案之日起即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第八条  经登记备案后可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或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

税人，需要办理即征即退增值税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并提交下列资

料： 

（一）《退（抵）税申请审批表》（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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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期已缴纳增值税的税收完税凭证原件。 

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纳税人申请退税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税审批工作。 

第四章  财务核算要求 

第九条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必须单独核算，设置相关帐薄，建立各类材料、

产品库存明细帐，健全各种材料、产成品出入库记录，正确反映各种原材料的进、销、

存情况。未单独核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销售额和减免税额的，一律不得享受增值税

减免税政策。 

第十条 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减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其购进的废弃资源，应

凭有关真实凭据（如购销合同、销售方开具的发票、运输凭据、付款凭证、过磅单、

入库单等）作为记帐和计算废弃资源购进的依据；使用本企业自有废弃资源生产产品

或无偿使用废弃资源的，其装卸、运输、计量、计价及有关补偿办法应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备。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对享受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的日常监

督管理，每年应对本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上一年度增值税减免税政策执行情况开展

评估检查，对纳税情况和废弃资源进、耗、存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定，重点分析税

负率、销售额变动率、投入产出率、燃料动力耗用率等指标，加强对企业的跟踪管理。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参与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工作，负责加强对认定企业财政

方面的监督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和税务主管

部门。 

第十三条  各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监督检查，

每年应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享受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或劳务进行抽检，并对社会公告抽检结果。 

第十四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取消其享受资源综合利用

增值税减免税优惠资格：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 

（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废渣掺兑比例达不到规定标准的； 

（三）弄虚作假骗取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 退（抵）税申请审批表 

 

 


